
支出”中剔除“捐赠支出”和以上六个明细项目发生额后的余

额，填报金额中包括三项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有关资产减值准备

纳税调整应填报附表四《纳税调整增加项目明细表》或附表五

《纳税调整减少项目明细表》。因此，“其他”项目填报金额越营

业外支出发生额原（固定资产盘亏垣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垣出

售无形资产损失垣债务重组损失垣罚款支出垣非常损失）原捐

赠支出。

二、关于《成本费用明细表》填报说明

《成本费用明细表》填报说明规定：“营业外支出”项目，

填报纳税人按照会计制度核算的“营业外支出”中剔除捐赠支

出后的余额，依据税收政策规定可以扣除的项目。

对于这里的“依据税收政策规定可以扣除的项目”除“捐

赠支出”发生额外，其他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在营业外支出中核

算的事项全部要在此处填报。理由如下：淤固定资产盘亏、处

置固定资产净损失、出售无形资产损失、债务重组损失、罚款

支出、非常损失这六个明细项目的填报说明都要求直接“填报

纳税人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在营业外支出中核算的”相应金额，

没有要求将不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的项目进行剔除。于《成本

费用明细表》及其填报说明都明确了“营业外支出”项目下“其

他”明细项目金额中要“包含三项减值准备”。三项资产减值准

备无论增加或减少都是要做纳税调整的，无法填报可以直接

在所得税前扣除的三项减值准备，此处只需要填报发生额。因

此，除了不填报“捐赠支出”金额外，其他无论是财产损失、罚

款支出还是三项减值准备，都需要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在营业

外支出中核算的金额直接填报，不需做任何扣除。茵

财税字［2000］049号文件规定，凡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外

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购买的国产设备，对符合《国务院

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税发［1997］37号）中

规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限制乙类的投资项

目，除国税发［1997］37号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

进口商品目录》外，其购买国产设备投资的 40%可从购置设备

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

例：某外资企业 1998年成立，2000年正式投产经营，当

年获利。1999年购买设备投资 90万元，2000年购买设备投资

60 万元，2001 年购买设备投资 45万元，2002年购买设备投

资 75万元，2003年购买设备投资 25万元，2004年购买设备

投资 50 万元。企业享受“两免三减半”政策，所得税税率为

24%。各年实现的企业所得税、各年可以抵免的企业所得税及

各年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列表如下：

企业从 1999 耀 2004年连续 6年购买国产设备，但因为享

受优惠，2002年才开始缴纳所得税，根据财税字［2000］049号

文第三条的规定，1999 耀 2001年获得的抵免额度可在 2002年

及以后年度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2002年实现的所得税

为 100万元，未超过规定年限，可以从 1999年开始抵免。因

1999 耀 2001抵免所得税的基数为 0（免税年度），所以 2002年

实现的税款均可以得到抵免，即：100原36原24原18原30=原8（万

元）。未抵免的 8万元留待 2003 耀 2006年度抵免。2003年实现

所得税 50万元，因 2002年实际缴纳所得税为 0，所以 2003年

实现的税款也可以得到全部抵免，但因截至 2002年度，未抵

免的只有 8万元，而 2003年可抵免额度是 10万元，所以2003

年实际可抵免 18万元，2003年实际缴纳所得税 32万元（50原

18）。2004年实现的所得税 30万元小于 2003年实际缴纳的

所得税 32万元，故 2004年购买设备投资的 50万元（可抵免

额度为 20万元）在当年不能获得抵免。2005年的情况也是如

此，则 2004年、2005年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分别为 30万元、25

万元。2006年实现所得税为 40万元，比 2003年新增 8万元

（40原32），可抵免 8万元，实际缴纳 32万元，未予抵免的为 12

万元。2007年实现所得税 50万元，尚未超过抵免年限，相比

2003年新增所得税 18万元（50原32），但未予抵免的只有 12

万元，所以 2007年只能抵免 12万元，实际缴纳 38万元。

上例中，假设 2002年购买国产设备投资 55万元，那么可

抵免额度为 22万元，2002年实现的税款可以得到全部抵免，

抵免后 2002年实际缴纳的所得税为 0，累计抵免额度也为 0。

如果以实现的税款为基数来衡量，那么 2003年的抵免额度

10万元在 2007年前得不到抵免，因为 2003 耀 2007年各年实

现的税款均未超过 2002年当年实现的税款，所以在实际操作

中要分清实现的和实际缴纳的所得税款的区别。另外，税务机

关查补的税款也不得作为新增的企业所得税基数。上例中，假

如 2005年企业有被查补的所得税款 7万元，则 2005年实际

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为 32万元，同时也是企业应该实现的税

款，虽然比 2004年实现的 30万元的税款多了 2万元，但不可

以作为新增的基数，不能够抵免。茵

小议购买国产设备

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

青 岛 力 创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奚力哲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合 计

0

0

0

100

50

30

25

40

50

295

36

24

18

30

10

20

138

0

0

0

0

32

30

25

32

38

157

36

60

78

8

0

20

20

12

0

累计尚未
抵免额度

可抵免额度
实际缴纳
所得税额

实现的企
业所得税

年 份

单位院万元

援 财会月刊渊会计冤窑61窑阴


